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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9月0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4

922,617,785

50.61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宋立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苏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宗勇先生，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胡耀坤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钟德红先生，纪委书记李建昌先生，副总经理翟树

新先生、副总经理兰洪刚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2,110,944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479,504

比例（%）

0.0519

弃权

票数

27,337

比例（%）

0.00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2025 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同意

票数

222,806,652

比例（%）

99.7730

反对

票数

479,504

比例（%）

0.2147

弃权

票数

27,337

比例（%）

0.0123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无特别决议议案；

2.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3. 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杰群、杨敏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0096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25-066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8月 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招商南油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临 2025-
021）。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将于 2025年 9月 9日提交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进行审

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

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

如下：

一、2025年9月3日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股东名称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下关支行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张素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3C－CT001沪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持股数量（股）

1,440,017,683

137,847,870

95,180,603

64,296,802

45,800,000

42,546,743

42,499,913

41,725,762

38,420,000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29.99

2.87

1.98

1.34

0.95

0.89

0.89

0.87

0.80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35,585,034 0.74

二、2025年9月3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下关支行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张素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3C－CT001沪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1,440,017,683

137,847,870

95,180,603

64,296,802

45,800,000

42,546,743

42,499,913

41,725,762

38,420,000

35,585,034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

29.99

2.87

1.98

1.34

0.95

0.89

0.89

0.87

0.80

0.74

特此公告。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1975 证券简称：招商南油 公告编号：临2025-025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7月18日召开了2025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以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4.70元/股（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

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即 2025年 7月 19日至

2026年7月18日），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9日

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8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

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9月4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

份数量为33,503,900股，累计回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2,475,626,790股）的1.35%，最高

成交价为 4.3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97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3,695.82 万元（不含交易费

用）。公司回购进展情况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本次实施回购股份的既定方案。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并将在回购期

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能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1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630、证券简称ST华西，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 9月 2日、9月 3日、9月 4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关注、核实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留置，公司暂未获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于

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查询，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重要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因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

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针对前述《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

有关缺陷事项，公司目前正根据整改实施方案积极进行整改，并已完成了部分事项的整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

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六）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如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ST华西 公告编号：2025-060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履约风险：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

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 本次签署的《联合体实施伙伴协议》（以下简称“实施协议”）系项目承包人（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结成的联合体）

根据主合同的具体情况，就本项目设计、设备采购、相关施工（EPC）总承包等事项三方协商一

致，特签订本联合体实施伙伴协议并作为主合同附件。如与三方投标文件联合体协议书有不

一致，以本联合体实施伙伴协议为准。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已披露各相关方已签署“中

国移动安徽公司2025年至2028年芜湖数据中心机电工程EPC0项目框架采购项目”建设和运

维两份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号：2025-052），现本项目联合体就工作内容及合同价款分配等

内容签订了《实施协议》，公司就本次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实施协议”涉及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中国移动安徽公司2025年至2028年芜湖数据中心机电工程EPC0项目框架

采购项目

2、项目地点：安徽省芜湖市

3、发包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4、承包人：

承包人（联合体牵头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承包人（联合体成员1）：华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承包人（联合体成员2）：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5、建设工期：

订单下单后【138个自然日】内完工验收。

6、运维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13年。

7、签约协议价格：

（1）建设框架协议

本框架合同上限金额为人民币：不含税【1876224000.00】元（大写：【壹拾捌亿柒仟陆佰贰

拾贰万肆仟元整】）、含税【2045084160.00】元（大写：【贰拾亿肆仟伍佰零捌万肆仟壹佰陆拾元

整】），增值税税额【168860160.00】（大写：【壹亿陆仟捌佰捌拾陆万零壹佰陆拾元整】）。本合同

当事人同意，该最高限额不是对合同价款或报酬的约定，也不是发包人对本合同项下实际交

易额度的承诺，具体以采购订单方式执行并结算，但累计执行金额不得超出上限金额（含税和

不含税的上限金额均不得超出）。

（2）运维框架协议

本框架合同上限金额为人民币：不含税【365568000.00】元（大写：【叁亿陆仟伍佰伍拾陆万

捌仟元整】）、含税【387502080.00】元（大写：【叁亿捌仟柒佰伍拾万贰仟零捌拾元整】）,增值税

税额【21934080.00】（大写：【贰仟壹佰玖拾叁万肆仟零捌拾元整】）。本合同当事人同意，该最

高限额不是对合同价款或报酬的约定，也不是发包人对本合同项下实际交易额度的承诺，具

体以采购订单方式执行并结算，但累计执行金额不得超出上限金额（含税和不含税的上限金

额均不得超出）。

二、本次“实施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联合体牵头方（全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方”）

联合体成员方一（全称）：华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方”）

联合体成员方二（全称）：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方”）

2、工程建设规模及建设内容

本期机电框架招标涉及两个地块，数据中心机电范围包括B01-B06机电部分。其中，B01
和C01为已建机房楼，B02-B06和C02为待建机房楼。

3、联合体内部的职责分工

A方负责的工作内容及范围：

A方负责本项目总体协调、总体策划、总体管控和费用结算等。项目合同范围内全部内

容的工程设计以及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度、费用、合同、信息等管理和监控。

（1）设计阶段：

A方组织工程设计，设计范围包括施工图设计、设计阶段BIM设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机

房装修、管道加固、设备基础、暖通、电源电气、消防、油机、智能化及BA、设备自控、机房工程

等本工程所涉及的所有内容；

（2）项目实施阶段：

A方作为联合体牵头方，对本项目实施策划和组织，安排总承包项目团队全程驻场对项

目进行管控，对工程质量、安全、进度、造价负总责。A方协助B方、C方及发包人办理项目前

期相关施工报批报建手续（如有）、过程实施管理、后期调试、测试、验收及竣工备案等必要设

计和施工配合工作。

B方负责的工作内容：

B方作为两个联合体成员方的牵头单位，在A方总承包项目部的总体管控下，按照A方完

成的设计，负责组织B方和C方所负责部分的全部施工内容，B方负责实施本项目合同范围内

的机电工程的暖通工程（不含B01楼冷水机组的供货）、油机工程、智能化系统（BA部分）、运维

（除110kV站运维）的采购、施工、调试等工作，并负责虽未在分工表中明确的，但属于主合同

要求的除设计、BIM设计工作以外的所有剩余工作等内容，以及对工程施工进行质量、安全、

进度、费用、合同、信息等管理和控制并受A方管控。

C方负责的工作内容：

C方作为两个联合体成员方的成员单位，在A方总承包项目部的总体管控下，按照A方完

成的设计，在B方组织下负责实施本项目合同范围内的机电工程的电源工程、电气工程、消防

系统、智能化系统（不含BA）、建筑装修、B01楼冷水机组的供货、110kV站运维等内容，以及对

工程施工进行质量、安全、进度、费用、合同、信息等管理和控制并受A方、B方管控。

4、价款分配

本协议总限价为：

B方所得设备费用（不含税）

B方所得施工安装
费用（不含税）

B方所得本协议
上限总价

不含税总价（元）

563,565,921.29

323,293,337.59

886,859,258.88

税率

13%

9%

根据主合同要求
（按9%）

含税总价（元）

/

/

966,676,592.18

C方所得设备
费用（不含税）

C方所得施工安装
费用（不含税）

C方所得本协议
上限总价

593,653,629.61

340,553,351.51

934,206,981.12

13%

9%

根据主合同要求
（按9%）

/

/

1,018,285,609.42

本协议上限的不含税总限价1821066240元，即大写：壹拾捌亿贰仟壹佰零陆万陆仟贰佰

肆拾元整，同时含税限价为：1984962201.60元，即大写：壹拾玖亿捌仟肆佰玖拾陆万贰仟贰佰

零壹元陆角整。

5、违约责任

（1）在提供施工服务过程中，由于B方、C方原因，致使发包人建设任务完成情况不符合发

包人要求；或因B方、C方泄漏保密信息或业务资料，给发包人造成损害的，发包人如取消承包

人服务的资格，B方承担由此造成的发包人和A方所有损失及界定B、C双方赔偿范围。如责

任归属及赔偿存在争议，由A方协助界定赔偿责任方。

（2）保修期内，B方、C方界面下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因自身原因造成质量

问题的，B方、C方应履行保修义务、免费维修或更换，并对发包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在保修期内，B方、C方在接到维修通知后24小时内应立即派人维修。通知发出3日后B方、C
方仍未派人维修时，发包人或A方可另找他人维修，发生的费用由B方负责追溯及界定B、C双

方赔偿范围。如责任归属及赔偿存在争议，由A方协助界定赔偿责任方。

（3）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或保修期内因B方、C方原因发生的安全事故、人身或财产损失，或

因B方、C方原因造成事故损害，侵害发包人、A方或第三方权利，造成发包人、A方或第三方权

利财产损失、人身损害的，由B方负责责任追溯及界定B、C双方赔偿范围。如责任归属及赔

偿存在争议，由A方协助界定赔偿责任方。

（4）如因B方、C方原因导致不能按照约定的工期进行完工的，B方、C方应按照主合同要

求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若导致A方被联合处罚或承担其他法律责任的，B方负责责任追溯及界

定B、C双方赔偿范围。如责任归属及赔偿存在争议，由A方协助界定赔偿责任方。

（5）在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

1）B方、C方未承诺或未按承诺配置仪器仪表、人员、车辆等服务资源，未经发包人或A方

同意擅自调动资源；

2）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或保修期内因B方原因发生的安全事故、人身或财产损失；

3）保修期内系统发生设备退出服务故障等严重问题或出现其他各类问题，未及时处理；

4）B方、C方在收到完工款后2个月内未支付施工费至施工人员及其他原因引起的农民工

上访讨薪事件。

B方、C方承担主合同中约定的相应违约及赔偿责任，B方、C方履约保证金因违约、赔偿

扣除后，B方、C方需补足本协议项下分配所得价款金额3%（金额按万元向上取整）的履约保

证金。由B方负责责任追溯及界定B、C双方赔偿范围，如责任归属及赔偿存在争议，由A方协

助界定赔偿责任方。若B、C双方对A方界定结果存在争议拒绝执行，A方有权停止支付进度

款并扣除相应赔偿损失。

（6）B方、C方需按照约定按时办理各类保函（包括但不限于履约保函、农民工工资保函、

预付款保函、质保金保函）、保险（包括但不限于安装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

工程险、货物、工伤意外险、设备安装险）等相关资料并提交A方审核、存档，若B方、C方

未按照时间规定要求及时办理保函、各类保险，A方将出具事项处理告知函，若B方、C方收到

告知函后仍未按照要求办理的，则于下次进度款中直接扣除相对应金额。同时B方、C方应承

担由于未开具保函、保险等造成的其他损失。

（7）当因违约金额累计到达合同金额30%或因B方、C方原因解除合同，发包人收取承包

人履约保证金或不退还履约保证金时，A方同比例收取或不退还B方履约保证金。

（8）B方、C方不得随意更换现场管理人员，如有擅自更换人员的情况，B方、C方向A方支

付违约金10000元/天，违约金从当期工程进度款中扣除，直至B方、C方更换符合发包人要求

的主要施工管理人员为止。对于A方组织的需B方、C方相应人员参加的会议，B方、C方未经

A方项目经理批准无故缺席累计超过三次的按照1000元/人/次进行处罚，从当期工程进度款

中扣除。对于在现场实施过程中A方检查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A方可向B方、C方下发整

改函件，限期整改；如B方、C方未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屡教不改的，A方可视情况严重程

度进行处罚。

（9）B方、C方应积极主动做好检查应对工作，否则视为违约，每违约一次支付违约金5000
元。

（10）因B方、C方或其分包单位行为过错引起的发包人对A方的索赔或其他经济惩罚措

施或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工期延误、质量问题等）,B方、C方应对A方支付该赔偿金额的100%，

若造成A方其他损失的，B方、C方还应赔偿A方损失。由B方负责责任追溯及界定B、C双方

赔偿范围，如责任归属及赔偿存在争议，由A方协助界定赔偿责任方。若B、C双方对A方界

定结果存在争议拒绝执行，A方有权停止支付进度款并扣除相应赔偿损失。

（11）B方、C方不得擅自退出联合体，否则B方、C方应承担因擅自退出联合体给A方造成

的损失。B方、C方有下列情形的，视为擅自退出联合体：

1）B方、C方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本合同主要义务的；

2）B方、C方破产、清算或进入重整程序的。

（12）本合同所述A方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及主张权利的费用等，例如：诉讼

费、仲裁费、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A方因B方、C方之违约行为向发包人支付的违约金、赔

偿金、罚款及承担其他侵权责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进展主要系联合体就工作内容及合同价款分配等做出的进一步约定并签署相

关协议，不会对项目的开展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签署的“实施协议”不涉及原项目合同内容

的调整，子公司后续将根据项目合同要求及“实施协议”约定，完成相应工作并取得相对应的

收益，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对未来每年的营收影响以实际审计结果为

准。

四、相关风险提示

合同履约风险：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

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联合体实施伙伴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4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公告编号：2025-095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已披露重要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4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 4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9月4日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156号软件新城研发基地二期C3栋楼13层

星辰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小武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0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8,148,8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数量后，下同）的33.566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9,690,20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0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458,63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27％。

2.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
611,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4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3,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30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48,6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9％。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及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7,901,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5％；反

对231,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2,3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5264％；反对 231,1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95％；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1％。

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7,908,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7％；反

对21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7％；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2,3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7791％；反对 219,3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77％；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2％。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424,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97％；反

对1,665,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4％；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9838％；反对 1,665,9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7841％；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21％。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430,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32％；反

对1,693,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08％；弃权2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9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4.1905％；反对 1,693,5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408％；弃权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87％。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457,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04％；反

对1,669,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5％；弃权22,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5.2358％；反对 1,669,2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104％；弃权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38％。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411,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5％；反

对1,674,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7％；弃权62,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7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4860％；反对 1,674,3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1057％；弃权6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83％。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419,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66％；反

对1,704,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77％；弃权2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7962％；反对 1,704,3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2543％；弃权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95％。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454,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87％；反

对1,666,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6％；弃权28,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5.1324％；反对 1,666,2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7956％；弃权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20％。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42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26％；反

对1,658,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89％；弃权60,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9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4.1561％；反对 1,658,8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5122％；弃权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1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旨印女士、吴佳齐女士列席和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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